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关于学位论文“双盲”评议工作的规定
根据《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关于做好2009学年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双盲评议和新系统升级相关工作的通知》（沪教评院[2009]9号）和《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沪交内（研）[2012]81号）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议的相关要求，结合医学院实际情况，本着既严格规范又有序方便的原则，对本学年学位论文“双盲”评议工作程序规定如下：
一、“双盲”评议对象
所有学位申请人（含同等学力学位申请人）在提交答辩申请前须认真完成完整学位论文撰写工作，参加学位论文“双盲”评议，一旦确定送审即刻提交学位论文。

硕士学位申请人（含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申请人）在完成学位论文后、进行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上海市学位办组织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双盲”评议；博士学位申请人（含同等学力博士学位申请人）在完成学位论文后、进行论文答辩前必须参加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组织的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议。
二、“双盲”评议办法
拟进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者登录上海市研究生论文“双盲”抽检系统（http://lwms.seei.shec.edu.cn/Student.aspx），下载上海市学位论文“双盲”检查简况表（以下称简况表），填写后打印二份，其中一份由本人及导师签字、培养单位盖章。学历硕士研究生携二份简况表到培养单位管理部门领取“盲检身份确认号”；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申请人携一本盲审论文和二份简况表到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学位办领取“盲检身份确认号”。再次进入以上网址，用获得的“盲检身份确认号”登陆进行“双盲”抽检。（注：“盲检身份确认号”前二位均以数字“04”开头，数字及字母请用半角字符输入。）

所有硕士学位申请人务必在规定日期（详见当年通知）前完成登陆抽检工作。凡被列入抽检评议（即抽中）的学历硕士研究生必须在规定日期（详见当年通知）前将一本盲审论文及二份双盲简况表送交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学位办。

拟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者登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http://gs.shsmu.edu.cn/），阅读“盲审操作指南”后，根据要求认真完成本人博士学位论文评议相关信息录入，网上提交导师并告知导师；导师登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系统（http://gs.shsmu.edu.cn/）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研究生导师系统（http://daoshi.shsmu.edu.cn）进行审阅并决定“退回学生修改”或“确认审核”；导师确认审核后，拟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者将一本盲审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成果自评表》送至培养单位管理部门，培养单位管理部门对其盲审论文进行形式审查（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要求》），审查通过即网上确认；通过培养单位论文审查（即网上确认）的拟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者将一本盲审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创新成果自评表》送至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学位办参加博士学位论文“双盲”评议。
列入学位论文“双盲”评议者，在学位论文被双盲评议中可照常进行学位论文答辩。

“双盲”送审论文印制要求：论文封面上只写论文题目和学科专业名称，里面原创性声明、版权使用授权书和致谢不要装订，本人发表学术论文和科研成果清单不要写作者姓名，只写第几作者，学位论文中涉及作者和导师姓名的有关内容均去除。在上海市研究生论文“双盲”抽检系统中被抽中盲审的硕士学位论文封面和简况表上填写抽中的论文编号。论文双面打印。其它格式参照《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写要求》。
三、对“双盲”评议结果的处理
1. 自参加“双盲”评议工作起的二个月内不能完成学位论文答辩者，将自动列入本次学位论文“双盲”评议名单；被确定为“双盲”评议者也必须在二个月内答辩，否则需延期六个月后才准予答辩。
2. 对于逾期未参加“双盲”评议的学位申请人，一般不纳入当年（次）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其学位申请。

3. 根据《上海市教育评估院关于做好2009学年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双盲评议和新系统升级相关工作的通知》（沪教评院[2009]9号）规定“论文抽检结果异议”如下：在评议意见中任一项评价指标（包括选题、创新性、学术性或可行性、应用性、准确性五项评价指标）未达标（被评为‘D’或‘E’），或评审专家对论文的总评分低于60分。除此之外，评价指标虽达标，但专家评语中明确指出论文尚未达到相关学位授予水平要求的论文，以及被核实为抄袭的论文，也将在结果中显示“异议”。
4. 根据《上海交通大学关于申请授予博士学位的规定》（沪交内（研）[2012]81号）文件精神，博士学位论文评议结果异议如下：在评议意见中任一项评价指标（包括选题与综述、基础理论与专门知识、科研能力与创造性、写作能力四项评价指标）未达标（＜60分），或评审专家对论文的总评分低于60分。除此之外，评价指标虽达标，但专家明确指出尚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水平、不同意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或论文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辩的论文，以及查实有违学术规范的学位论文，也作为“异议”论文。
“双盲”评议为“异议”者，可逐级向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医学院研究生分院提出对其学位论文进行复议的申请。由医学院研究生分院学位办组织对其学位论文进行复议。评议专家及复议专家意见将提交所在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和医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由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其学位答辩进行重点审核。

学位论文复议应在学校规定的研究生在校学习年限内完成，一旦逾期则不再受理，并按照《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管理实施细则》有关章程处理。论文复议所产生的费用均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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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五年三月


